
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登记表
		（20   至20   学年）
	姓名
	　
	学院
	　
	班级
	　
	学号
	　

	基      本      素      质      评      分D      (30%)
	测评项

	基本素质测评得分Dn                    Dn=D1+D2+…+D8  
	奖励加分
	惩处扣分
	基本素质测评总积分: D=Dn+D9-D10

	
	
	政治态度D1
	法纪观念D2
	学习态度D3
	集体观念D4
	社会公德D5
	生活态度D6
	个人品德D7
	身心素质D8
	D9
	D10
	

	
	第一学期自评分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     分

	
	第一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分

	
	第二学期自评分
	
	
	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
	
	
	
	
	     分

	
	第二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分

	课      程      学      习      成      绩      评      分Z   (40%)
	科目   （公共选修课除外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学习平均成绩：       Z=∑各门课程成绩÷课程门数

	
	第一学期成绩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      分

	
	第一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 分

	
	第二学期成绩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 分 

	
	第二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分  

	创   新   与   实   践   能   力   评   分N (30%)
	测评项
	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N1
	科研成果与科技发明N2
	学科与文体竞赛N3
	社会工作N4
	社会活动N5
	发表文学艺术新闻等作品N6
	外语水平N7
	计算机水平N8
	其他技能培训N9
	荣誉奖励加分N10
	创新与实践能力总评分：      N=∑Ni

	
	第一学期自评分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     分

	
	第一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分

	
	第二学期自评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分

	
	第二学期核查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 分

	素质综合测评最后得分（S= D×30% + Z×40% + N×30% ）：第一学期     分；第二学期    分


	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结果认定

	C测     评    小    组    意    见
	依据学校和本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，经班级学生民主评议和班级综合素质测评小组审议，       同学在20     年 — 20    年第一学期的综合素质测评总成绩初评为      分。  评定等级为：        （A:优秀；B:良好；C:一般；D:较差）

 班级测评小组组长签名：  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依据学校和本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，经班级学生民主评议和班级综合素质测评小组审议，       同学在20     年 — 20    年第二学期的综合素质测评总成绩初评为      分。  评定等级为：        （A:优秀；B:良好；C:一般；D:较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级测评小组组长签名：  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	
	

	学
院
意
见


	依据学校和本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，经本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委
员会审核，      同学在20    年 — 20    年第一学期的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确定为        分。 确认等级为：        （A:优秀；B:良好；C:一般；D:较差 ）  

班主任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名：

学院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学校和本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，经本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委
员会审核，      同学在20    年 — 20    年第二学期的综合素质测评总分确定为        分。确认等级为：        （A:优秀；B:良好；C:一般；D:较差 ）

班主任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名：  

学院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	学    生
工
作     处    意    见
	依据《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条例》，经审查，对该生进行的学期综合测评有效，同意学院的测评结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生工作处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注：该表一式2份，学院、学生档案各1份。
